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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3) 1121/11-12 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28號  

  

 

在 2012年 5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及  

2012年 5月 18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SBS, JP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張文光議員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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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李鳳英議員，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 剛議員，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SBS, JP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林健鋒議員，G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 487 -  

 

 

黃定光議員，BBS, JP 

湯家驊議員，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JP 

梁家騮議員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張國柱議員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黃成智議員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黃國健議員，BBS 

葉偉明議員，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於 2012年 5月 16日缺席 )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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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豪議員， JP 

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於 2012年 5月 18日缺席 ) 

陳淑莊議員  

陳偉業議員  

黃毓民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2012年 5月 16日出席  

 

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大紫荊勳賢， 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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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GBS,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GBS, JP 

 

2012年 5月 16日及 2012年 5月 18日出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先生，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女士， JP 

 

2012年 5月 18日出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 JP 

 

 

 

列席秘書：  

 

2012年 5月 16日列席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一 )劉國昌先生  

助理秘書長 (二 )梁慶儀女士  

助理秘書長 (三 )林鄭寶玲女士  

 

2012年 5月 16日及 2012年 5月 18日列席  

助理秘書長 (四 )馬朱雪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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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 2012年土地測量 (費用 )(修訂 )規例》  

(於 2012年 5月 11日刊登憲報 ) 

 87/2012

   

2. 《 2012年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修訂 ) 

(第 2號 )規例》  

(於 2012年 5月 11日刊登憲報 ) 

 88/2012

   

3. 《 2012年水務設施 (修訂 )規例》  

(於 2012年 5月 11日刊登憲報 ) 

 89/2012

   

4. 《 2012年電子交易 (豁免 )(修訂 )令》  

(於 2012年 5月 11日刊登憲報 ) 

 90/2012

   

5. 《 2012年香港終審法院 (修訂 )規則》  

(於 2012年 5月 11日刊登憲報 ) 

 91/2012

   

6. 《 2012年高等法院規則 (修訂 )規則》  

(於 2012年 5月 11日刊登憲報 ) 

 92/2012

   

7. 《 2012年區域法院規則 (修訂 )規則》  

(於 2012年 5月 11日刊登憲報 ) 

 93/2012

   

8. 《 2012年證券及期貨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 

(於 2012年 5月 11日刊登憲報 ) 

 94/2012

   

9. 《 〈 2012 年 證 券 及 期 貨 ( 修 訂 ) 條 例 〉

(生效日期 )公告》  

(於 2012年 5月 11日刊登憲報 ) 

 9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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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91號  ─  二○一一至一二年度第四季  

   核准開支預算所作出的修改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條  

   (於 2012年 5月 10日發表 ) 
 

 第 92號  ─  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特惠金基金  

   截至 2011年 8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連同審計署

署長報告  

   (於 2012年 5月 11日發表 ) 

 

 第 93號  ─  回 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第 五 十 七 號 (2012 年 2 月 )

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於 2012年 5月 15日發表 )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19/11-12號報告

(於 2012年 5月 10日發表 ) 
 
 
 
發言  
 

政務司司長就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七號 (2012年 2月 )報
告書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質詢  
 

1. 劉秀成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發展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發展局局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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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謝偉俊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作答。  

 

4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覆。  

 

 

3. 梁國雄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答。  

 

3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答覆。  

 

 

4. 馮檢基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3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覆。  

 

 

5. 李華明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作答。  

 

5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答覆。  

 

 

6. 劉江華議員提出第六項質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5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覆。  

 

第七至二十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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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本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繼續審議《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

條例草案》。  

 

全委會主席於下午 1時 29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下午 2時 30分恢復會議。  

 

梁家傑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表示他想根據《議事規則》第 40(4)條

動議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的議案。余若薇議員已曾於上次

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相同的議案。他繼而就再次動議該項議案的

理由發言。  

 

在梁家傑議員發言期間，葉國謙議員詢問全委會主席，本會是否

要重回就上次會議席上動議的同一議案所進行的辯論。  

 

全委會主席表示，《議事規則》並無禁止委員在議案被否決後，

於全體委員會階段再次提出相同的議案。然而，為確保議會時間

用得其所，他會在再次提出相同的議案時考慮辯論的內容會否

重複。因此，他會聆聽梁議員的解釋。全委會主席提醒梁議員，

他剛才提出的理據已於上次會議動議相同的議案時詳細討論，並

要求他集中論述最新的發展情況。  

 

梁家傑議員繼續發言，就再次提出有關議案論述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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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強調，本會已於上次會議用了 5小時就是項休會待續

議案進行辯論，而支持或反對該項議案的委員已充分表達他們的

意見。他指出，梁家傑議員發言中的部分意見已重複上次辯論的

內容。至於梁家傑議員提出的其他數點，包括現任及候任行政長

官的意見、社會民情的變化，以及會議將通宵進行的決定，全委

會主席認為這些論點均未能支持再次動議休會待續的議案。  

 

在全委會主席宣布其決定之前，吳靄儀議員要求就有關議案表達

她的意見，並要求全委會主席作出決定時，從人道立場、委員的

健康及社會如何看待本會的公信力等方面作出考慮。李卓人議員亦

表達他的意見，認為通宵進行會議的安排是應加以考慮的新原

素。  

 

在李卓人議員發言期間，黃國健議員舉手並詢問全委會主席現在

是否正就有關議案進行辯論。  

 

全委會主席回應有關通宵進行會議安排的關注後，裁決不會再就

休會待續議案進行任何辯論。  

 

吳靄儀議員要求全委會主席澄清，如果就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的

委員因病倒而不在席，將會有何安排。  

 

全 委 會 主 席 表 示 ， 如 果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委 員 沒 有 合 理 解 釋 而

不在席，他便會失去動議有關修正案的機會。然而，他補充，

《議事規則》已提供靈活性，而過往亦有先例，當動議修正案

的委員基於合理原因而不在席時，可作出安排讓另一位委員無

經預告而動議相同的修正案。他又解釋，法律顧問已告訴他，

即使沒有其他委員可以或願意代該位基於健康或其他理由而無

法出席會議的委員動議修正案，全委會主席亦可行使權力，假

定有關的修正案已作動議，並將修正案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表示，全體委員會繼續審議《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

條例草案》的條文及其各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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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表示有委員在會議期間觀看電影，因

而違反了《議事規則》。全委會主席提醒委員，會議期間在會議

廳閱讀或觀看的所有材料，均須與立法會事務有關。  
 

陳偉業議員就修正案發言。在陳偉業議員發言期間，全委會主席

一再提醒他，他的發言內容必須與修正案有關，而且不應重複，

而部分委員亦就他的發言內容是否與修正案有關提出問題。  
 
梁國雄議員就修正案發言。在梁國雄議員發言期間，全委會主席

一再提醒他，他的發言內容必須與修正案有關，而且不能重複，

而部分委員亦就他的發言內容是否與修正案有關提出問題。  
 
陳偉業議員就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截至會議暫停以作小休前，全委會主席曾先後 3次因有委員請他

注意在席的委員未足法定人數，而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

議其後每次均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全委會主席於下午 4時 14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下午 4時 31分恢復會議。  
 
陳偉業議員及另外兩位委員就修正案發言。在他們發言期間，全

委會主席一再提醒他們，他們的發言內容必須與修正案有關，而

且不應重複，而部分委員亦就他們的發言內容是否與修正案有關

提出問題。全委會主席表示，如果有任何委員堅持以冗贅煩厭的

方式重複其論點，並達到他裁決該位委員的行為已屬極不檢點的

程度，他將須命令該位委員離開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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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表示劉江華議員正在閱讀一本書籍。

應全委會主席要求，劉江華議員確認他所閱讀的書籍與立法會事

務有關。  
 
截至會議暫停以作小休前，全委會主席曾先後 4次因有委員請他

注意在席的委員未足法定人數，而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

議其後每次均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全委會主席於晚上 6時 32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晚上 7時 44分恢復會議。  
 
陳偉業議員及另外兩位委員就修正案發言。在他們發言期間，全

委會主席一再提醒他們，他們的發言內容必須與修正案有關，而

且不應重複，而部分委員亦就他們的發言內容是否與修正案有關

提出問題。  
 
截至會議暫停以作小休前，全委會主席曾先後 3次因有委員請他

注意在席的委員未足法定人數，而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

議其後每次均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全委會主席於晚上 10時 28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晚上 11時 15分恢復會議。  
 
陳 偉 業 議 員 請 全 委 會 主 席 注 意 在 席 的 委 員 未 足 法 定 人 數 。

全委會主席於是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議其後達到足夠的

法定人數。  
 
一位委員就修正案發言。  



 

 

- 497 -  

 

 

李卓人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要求根據《議事規則》第 40(4)條動議

一項休會待續議案，並就有關議案發言。  
 
全委會主席表示他會暫停會議，以便考慮李卓人議員的要求。 
 
鑒於李卓人議員已根據《議事規則》第 40(4)條動議一項休會待續

議案，梁家傑議員要求全委會主席澄清，他是否必須就該項議案

提出待議議題。  
 
全委會主席於晚上 11時 37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 2012年 5月 17日凌晨 12時 07分恢復會議。  
 
全委會主席回應梁家傑議員於會議暫停前提出的意見，並解釋根據

他對《議事規則》第40(4)條的理解，委員可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超過 1次動議休會待續議案，但必須由全委會主席考慮是否給予

批准。他表示，這方面的主要考慮因素是：曾否就該議案進行辯論；

是否已就該議案進行表決，以及是否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以致

委員對休會待續議案有了不同的看法。  
 
全委會主席表示，由於情況的發展未至於要就休會待續議案進行

另一次辯論，並讓委員再作表決，所以他不能批准李卓人議員的

要求。  
 
全委會主席表示，全體委員會繼續審議《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
條例草案》。  
 
黃毓民議員及另外 3位委員就修正案發言。在他們發言期間，全

委會主席一再提醒他們，他們的發言內容必須與修正案有關，而

且不應重複，而部分委員亦就他們的發言內容是否與修正案有關

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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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會議暫停以作小休前，全委會主席曾先後 3次因有委員請他

注意在席的委員未足法定人數，而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議

其後每次均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全委會主席於凌晨 2時 05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凌晨 2時 35分恢復會議。  

 

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及另外兩位委員就修正案發言。在他們

發言期間，全委會主席一再提醒他們，他們的發言內容必須與

修正案有關，而且不應重複，而部分委員亦就他們的發言內容

是否與修正案有關提出問題。  

 

全委會主席回應黃毓民議員提到關於全委會主席如何執行《議事

規則》的問題，並表示他批准動議一千三百多項修正案是因為

嚴格按照《議事規則》，他找不到理由不批准動議該等修正案。

他重申，當同一位委員已在辯論環節中多次發言，隨着其發言

次數越多，他越會嚴格禁止該位委員作出重複和離題的發言。  

 

自恢復會議後，全委會主席曾先後 3次因有委員請他注意在席的

委員未足法定人數，而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議其後每次

均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在 2012年 5月 17日凌晨約 4時 30分，當在席的委員達到足夠法定人

數時，黃宜弘議員提出規程問題，建議結束辯論及立即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回應黃宜弘議員提出的建議，並表示自條例草案恢復

二讀辯論後，本會已花超過 42小時進行審議，其中 33小時用於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而其間主要由 3至 4位委員發言 (即黃毓民

議員發言 20次、陳偉業議員發言 28次及梁國雄議員發言 27次 )。

該等委員在發言時多次離題或冗贅煩厭地重複其論，而他因此要



 

 

- 499 -  

 

 

先後超過 75次請他們注意有關情況。全委會主席表示，他有責任

確保立法會作為一個機構的有效運作，並向本會表示他認為是次

辯論應將會結束。  

 

全委會主席表示，和其他立法機關訂有用以結束辯論的所謂 “即

時表決議案 ”的程序不同，《議事規則》沒有訂明如何結束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的辯論。他表示擬行使他的權力，援用《議

事規則》第 92條結束這項曠日持久的辯論。他打算讓就條例草

案提出修正案的兩位委員和政府官員作出總結發言後，便結束是

次辯論。  

 

全委會主席應吳靄儀議員的要求，決定暫停會議，以便與議員進

行私人討論，然後才作出裁決。  

 

全委會主席於凌晨 4時 48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上午 9時正恢復會議。  

 

全委會主席回應吳靄儀議員提出的規程問題，並確認在會議暫停

前尚未作出裁決。他繼而作出以下裁決：經聽取議員的意見，並

與他們進行討論後，他決定將邀請就條例草案動議擬議修正案的

兩位委員，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發言時間直至中午

12時正，屆時他便會結束辯論。  

 

陳偉業議員起立並就全委會主席的裁決提出意見。全委會主席提

醒他，他的發言不合乎規程，因為議員不容在會議廳內就全委會

主席的裁決進行辯論。他繼而請陳偉業議員停止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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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詢問全委會主席，他的裁決會否就結束辯論的安排立

下先例，以及造成繞過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情況。全委會主席回應

時表示，是次先例是在特定情況下發生，而他行使《議事規則》

第 92條賦予立法會主席的有關權力，是因為《議事規則》對於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的合併辯論程序應如何進行，以及如何結束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未有作出規定。如日後《議事規則》就此通過

任何新條文，這些問題將按照該些新條文處理。  
 
全委會主席應陳偉業議員的要求進一步解釋他的決定。  
 
全委會主席應吳靄儀議員的要求，答允就其裁決向議員提供詳細

的書面資料及解釋，以及供議事規則委員會參考。  
 
全委會主席回應鄭家富議員提出的規程問題，並同意在中午 12時
的時限前亦會召喚其他委員發言，但提出修正案的委員將有優先

發言權。  
 
陳偉業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再次發言。  
 
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及另外 8位委員就修正案發言。  
 
全委會主席表示，合併辯論結束。  
 
截至會議暫停以作小休前，全委會主席曾有 1次因有委員請他注

意在席的委員未足法定人數，而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議其

後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全委會主席於下午 12時 02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下午 1時 15分恢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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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起立並表示他曾於早上要求發言，但卻尚未發言。全

委會主席沒有答允他的要求，並重申辯論應於中午 12時結束。  
 

全委會主席表示，就第 1條提出的 54項修正案將逐一進行表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命令全委會進行

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3人，贊成修正案者3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何鍾泰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起立動議下列議案：  

 

若就《 2012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再進行

點名表決時，表決須在點名表決鐘鳴響 1分鐘之後進行。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梁國雄議員就議案發言。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梁國雄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命令全委會進行

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贊成議案者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3人，

贊成議案者9人，反對者3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由於議題獲得



 

 

- 502 -  

 

 

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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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

出席者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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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

出席者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0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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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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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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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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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1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1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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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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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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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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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2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2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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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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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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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3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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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3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3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7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全委會主席於下午 2時 50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下午 3時正恢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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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請全委會主席注意在席的委員未足法定人數。全委會

主席於是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議其後達到足夠的法定

人數。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3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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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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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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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4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4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4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5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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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5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5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5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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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5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

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 2人，反對者 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

55)。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表示，黃毓民議員已撤回他就第 2條提出的第 60項擬

議修正案。全委會主席亦表示，全委會將把黃毓民議員就第 2條

提出的第 55至 59項修正案逐一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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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5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

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 2人，反對者 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

57)。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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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5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8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5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5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5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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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表示，全委會將處理分別由黃毓民議員、政制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和 陳 偉 業 議 員 就 第 3 條 提 出 的 1247 項

修正案。全委會主席亦表示，全委會將按照修正案所涉及原來

條文文本中字句的先後次序，順序處理各項修正案。他表示，

全 委 會 將 先 把 黃 毓 民 議 員 的 第 61至 67項 修 正 案 逐 一 付 諸 表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 526 -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5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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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6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7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 528 -  

 

 

全 委 會 主 席 表 示 ， 全 委 會 將 把 黃 毓 民 議 員 的 第 70項 修 正 案

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70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7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6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全委會主席表示，全委會將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提出的修正案

付諸表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他的修正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出席的 34位委員中，贊成修正案者31人，反

對者2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 69)。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

贊成，他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表示，全委會將把陳偉業議員的第 1166至 1182項

修正案逐一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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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6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6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6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6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6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6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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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6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6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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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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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7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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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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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8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8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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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8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8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8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8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全委會主席表示，全委會將把黃毓民議員的第 68、69及 71至 74項

修正案逐一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8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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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69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6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

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 2人，反對者 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

88)。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71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7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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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8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72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7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73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7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

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 2人，反對者 7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

91)。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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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議員動議他的第 74項修正案。  

 

黃毓民議員動議第 7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全委會主席表示，全委會將把陳偉業議員的第 1至 1165項修正案

逐一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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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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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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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9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3人，

反對修正案者 23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全委會主席於 2012年 5月 17日下午 5時 02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 2012年 5月 18日上午 9時 30分恢復會議。  

 

全委會主席表示，全委會繼續就條例草案第 3條的各項修正案逐

一進行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全委會主席解釋突然把會議延遲半小時開始的

原因。全委會主席回應稱這是由於天氣惡劣，而且有多位議員表

示難以在上午 9時之前返抵立法會。再者，他表示根據《基本法》，

會議時間應由立法會主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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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全委會主席注意到陳偉業議員的第 9項修正案尚未付諸表決，於

是請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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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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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 545 -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0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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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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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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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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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0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8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1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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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2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2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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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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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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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2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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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3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3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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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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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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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3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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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4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4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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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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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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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4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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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5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5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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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詹培忠議員起立並提出規程問題，表示《議事規則》第 47(1)(c)條

中 “如有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以質疑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

會主席的判斷 ”的語句，所指的情況應是表決結果得出兩方票數

接近，不論全委會主席宣布付諸表決的議題有否獲得所需的過半

數委員的贊成，均有可能造成誤導。他表示，目前的表決結果很

明顯，因此並無理由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他要求全委會主席暫停

會議並研究此事。  

 

謝偉俊議員提出規程問題，表示由於全委會主席就表決結果所作

的判斷並無多大機會受到質疑，因此無需墨守成規，每次均進行

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表示，他將於上午 11時 30分左右暫停會議，以查閱

《議事規則》，並就此與法律顧問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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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表示，根據《議事規則》，任何議員均可要求進行

點名表決。要求進行點名表決的權利不容剝奪。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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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5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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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於上午 11時 30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上午 11時 42分恢復會議。  

 

全委會主席注意到在席的委員未足法定人數，於是指示秘書傳召

委員到場。會議其後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全委會主席就會議暫停前，詹培忠議員及謝偉俊議員提出的問題

作出回應。全委會主席表示，《議事規則》第 47(1)(c)條訂明，

當有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時，立法會主席或全委會主席須命令

本會或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此外，立法會的一貫做法是，只要

有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立法會主席或全委會主席不曾要求提

出進行點名表決要求的議員就此提供理由，而在有些情況下，當

立法會主席或全委會主席請議員舉手示意，以及所有議員均表示

贊成或反對一項議案後，仍有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立法會主

席或全委會主席亦會命令進行點名表決。因此，全委會主席裁決全

委會應依循一貫做法，容許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  

 

部分委員進一步就要求進行點名表決的問題表達意見，全委會主席

表示他已聽到委員的意見，並已就此事作出決定。  

 

全委會主席回應李永達議員的要求及部分委員提出的規程問

題，並再次就早上把會議延遲半小時開始的決定作出解釋。他表

示，他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14(3)條而決定把早上會議的開始時

間延遲半小時。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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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6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6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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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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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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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6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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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7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7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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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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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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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3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7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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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3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8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8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3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3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 576 -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3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於下午 1時 01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下午 4時 40分恢復會議。  

 

陳 偉 業 議 員 請 全 委 會 主 席 注 意 在 席 的 委 員 未 足 法 定 人 數 。

全委會主席於是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議其後達到足夠

的法定人數。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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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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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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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反對修正案者 22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8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9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9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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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2人，

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

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 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

192)。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

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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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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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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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19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0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0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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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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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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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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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0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1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1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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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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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1人，

反對修正案者 2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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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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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1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2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2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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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全委會主席於晚上 7時 02分暫停會議。  

 

 

＊    ＊    ＊    ＊    ＊    ＊  

 

 

全體委員會在晚上 8時正恢復會議。  

 

陳 偉 業 議 員 請 全 委 會 主 席 注 意 在 席 的 委 員 未 足 法 定 人 數 。

全委會主席於是指示秘書傳召委員到場。會議其後達到足夠

的法定人數。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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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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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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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2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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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3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3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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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8人，

反對修正案者 18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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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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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3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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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4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4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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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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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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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4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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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5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5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3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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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3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3人，贊成修正案者2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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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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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8人，

反對修正案者 18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5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8人，

反對修正案者 18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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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6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6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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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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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6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6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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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8)。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7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7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19人，

反對修正案者 19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1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9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69)。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8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8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70)。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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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79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79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71)。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80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80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72)。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81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81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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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73)。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82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82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74)。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83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83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75)。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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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84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84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76)。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陳偉業議員動議他的第 185項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動議第 185項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陳偉業議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全委會主席繼而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5)條命令全委會進行點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20人，

反對修正案者 2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中，出席者

12人，贊成修正案者1人，反對者10人 (表決紀錄載於附錄277)。由於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宣布修正案

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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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全委會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2年 5月 23日上午 11時正舉行下次

會議。  

 

本會在晚上 10時 01分休會。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2012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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